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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山保税港区管理办法

（2006 年 10 月 2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63 号发布 自

2006 年 11 月 24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了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，促进洋山保税港区的发展，

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国务院关于设立洋山保税港区的批

复》以及上海市与浙江省联合建设洋山深水港区合作协议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区域范围）

洋山保税港区（以下简称保税港区）包括小洋山港口区域、

东海大桥和与之相连接的陆上特定区域，是实行一体化封闭管理

并由海关统一监管的特殊功能区域。

保税港区的具体范围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设立洋山保税港区

的批复》执行。

第三条（区域功能）

保税港区主要开展集装箱港口运输装卸，货物的国际中转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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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配送、国际采购、国际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业务，以及与国

际航运配套的金融、保险、代理、理赔、检测等服务业务。

第四条（管委会及其职责）

洋山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管委会）由上海市组建，

海关和检验检疫等部门、上海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、上海市南汇

区人民政府和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政府参加，在洋山港区建设省市

联合协调领导小组指导下，统一负责保税港区的日常事务管理。

管委会可以依法接受上海市和浙江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

委托，在保税港区内履行相关行政管理职责，并负责协调和配合

口岸、海关、检验检疫、港口、海事、边检、工商、税收、金融、

公安、环保、海洋等有关管理部门在保税港区的行政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（港政航政和公安管理）

洋山深水港区的港政、航政管理事项，由上海市港口管理局

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章实施。

保税港区的治安、消防、道路交通管理等事项，由上海港公

安局洋山分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

章实施。

第六条（行政管理服务）

除口岸、港口、公安部门以及在保税港区内设立办事机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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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外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管委会组织下，定期到保

税港区为企业提供管理服务。

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保税港区内的行政许可和其他行

政管理事项实行当场办理，但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

测、鉴定、专家论证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事项除外。

第七条（相关服务机构）

管委会委托的保税港区开发公司对保税港区内的土地进行

前期基础开发，并为中外投资者提供相关的服务。

管委会设立相应机构，为保税港区内的企业提供有关咨询、

指导和代办服务。

第八条（开发建设的组织协调）

保税港区的开发建设，应当符合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

港区规划、上海市临港新城总体规划以及上海市和浙江省海洋功

能区划等相关规划，并由管委会负责有关的组织、协调工作。

第九条（产业政策导向的制定）

管委会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有关产业结构

调整的指导目录，制定和公布保税港区产业政策导向，并适时予

以修订。

第十条（行政许可的委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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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港政、航政和公安等管理事项外，经上海市和浙江省有关

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，管委会可以在保税港区内实施下列行政许

可事项：

（一）外资主管部门委托的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；

（二）发展改革等部门委托的投资项目的核准；

（三）规划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

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；

（四）除新增建设用地外，土地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项目用

地的审批（含预审）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划拨、出让；

（五）建设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报建、建设项目设计方

案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审批；

（六）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委托的临时占用道路、挖掘道路的

审批；

（七）市容环卫管理部门委托的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排放、

处置的审批；

（八）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委托的行政许可事项。

管委会应当将依照前款规定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况报送委托

的行政管理部门备案；委托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管委会实施行

政许可事项进行指导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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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（建设项目审批程序）

管委会应当按照委托权限和下列简化程序的规定，对保税港

区内的建设项目进行审批：

（一）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或者投资项目的核准，与建设项

目选址意见书的审批、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可以一并进行；

（二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审批，与建设项目用地的审批、

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划拨或者出让可以一并进行；

（三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，与建设工程报建、建设

项目设计方案的审批可以一并进行；

（四）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审批，与需要临时占用道路、

挖掘道路以及排放、处置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等事项的审批可以

一并进行。

管委会可以结合不同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，对前款规定的行

政许可实施程序再适当予以调整、简化。

第十二条（企业设立程序）

在保税港区内设立企业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后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。

在保税港区内设立企业，依法应当在登记前报经有关行政管

理部门批准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管委会分别组织有关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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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对内资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集中办理，并在受理之

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手续。

第十三条（信息服务）

管委会应当会同口岸、海关、检验检疫、港口、海事、边检、

工商、税收、金融、公安等部门推进保税港区信息标准化建设，

及时发布保税港区的公共信息，实现保税港区信息资源的整合与

共享，并为电子数据交换和通关管理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服务。

第十四条（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）

管委会设立行政执法机构，在保税港区享有行政管理权限的

领域，依法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。

第十五条（执法检查）

管委会应当支持、协助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程序，在

保税港区内履行行政执法职责；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完成执法事项

后，应当向管委会通报情况。

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保税港区内日常的行政执法活动，管

委会应当进行统一、集中安排；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突击性的检

查、抽查以及应急性的行政执法活动，管委会应当会同有关行政

管理部门制定保障执法人员随时、迅速进行现场执法的方案。

第十六条（车辆进出管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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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运货物的车辆进出保税港区，应当符合海关规定的条件，

经由海关指定的专用通道进出，并接受海关的检查。

进出东海大桥的车辆，应当符合管委会的有关规定，并接受

上海港公安局洋山分局的检查。

管委会负责协调海关等有关方面，落实必要的监管措施，保

证保税港区的生产、经营和管理车辆以及进出洋山客运中心的社

会车辆在东海大桥正常、有序通行。

第十七条（东海大桥养护、维修的监督管理）

管委会接受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的委托，负责东海大桥

养护、维修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东海大桥的养护、维修，应当通过招标投标方式，由符合条

件的专业单位按照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桥梁管理的技术标准和规

范实施。

第十八条（简化出国出境手续）

对保税港区内因业务需要经常出国、出境的有关人员，可以

实行“一次审批、一年内多次有效”的出国审批办法，或者办理

一定期间多次往返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手续。

第十九条（关税和进口环节税）

对进出保税港区的境外货物，不实行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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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条（生产和流通的税收）

保税港区内企业生产的供区内销售或者运往境外的产品，免

征相应的增值税和消费税；货物从保税港区进入国内销售的，按

照货物进口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，并按照货物实际状态征税。

保税港区内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，不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。

第二十一条（退税）

国内货物进入保税港区视同出口，按照规定实行退税。

第二十二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06 年 11 月 24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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